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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珠海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zhuhai.gov.cn/xxgk/zcfgjgfxwj/gfxwj/201408/t20140815_6572322.html） 

 

附錄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促进企业增资扩产若干措施的通知 

 

 珠府办〔2014〕18 号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关于印发珠海市促进企业增资扩产若干措施的通知》（珠府办〔2012〕27 号）出台后，

对促进我市企业增资扩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扩大获得奖励的企业面，发挥奖励措施的

指引作用，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对 2012 年制订的措施进行适当修订，增加第十、第十一和第

十二条。现将修订后的《珠海市促进企业增资扩产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反映。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7 月 23 日 

 

 

 

珠海市促进企业增资扩产若干措施 

 

  第一条 本措施所称的增资扩产，是指在我市登记注册，投产超过 1 年的工业企业，增加

投资或扩大生产规模。 

 

  第二条 本措施适用于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园区产业规划，新增生产设备投资不低于 500

万元且增加年度销售收入不低于 1000 万元、单位产值能耗同比下降的企业。 

 

  第三条 增资扩产企业需新报建建筑物的，容积率超过 1.0 部分按规定免收楼面地价，建筑

密度经规划部门批准可以超过 35%的限制。 

 

  第四条 在增资扩产项目建设期间，优先保证项目的施工用电；项目建成后，适时增加企

业生产用电负荷。 

 

  第五条 增资扩产企业对地方新增直接经济贡献(直接经济贡献指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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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地方分成部分，下同)，由企业所在地财政部门给予奖励。奖励数额按照该企业年度直接

经济贡献比上一年度增加部分的 30%核定。所在地为香洲区的企业，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奖励

资金由市财政和香洲区分担。 

 

  第六条 增资扩产企业年度直接经济贡献增量达到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以上的，由企

业所在地财政部门给予不超过 5 名高管人员个人所得税纳税补助，补助数额按照上述高管人员

个人所得税地方直接经济贡献的 30%核定。 

 

  第七条 新增投资超过 2000 万元的增资扩产项目，优先纳入市“政银企”合作平台，协助

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并可按照技改贴息的规定给予贴息支持。 

 

  第八条 增资扩产项目达产前，企业为该项目招聘的员工可不纳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统

计范围。 

 

  第九条 增资扩产企业适用本措施的，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由企业所在地科工贸信部门受

理申请和初审，同级财政部门负责复核和资金拨付。企业须提供纳税证明和增加投资的证明。 

 

  第十条 任何企业在本措施有效期内只能获得一次增资扩产奖励。 

 

  第十一条 企业获得增资扩产奖励最高金额为 300 万元。 

 

  第十二条 市、区用于企业增资扩产奖励金额不得超过本级财政预算所安排的专项资金金

额。 

 

  第十三条 本措施有效期两年。此次修订适用于 2013 年度企业增资扩产。由市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